潍柴电力设备有限公司
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信息公示
为保护和改善环境，提高公司资源利用效率，减少污染物排放，我公司自2021年6月开始全面启动清洁生产审核工作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、《清洁生产审核办法》及《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下达2021年度山东省实施强制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的通知》（鲁环函〔2021〕75号）要求，现将我司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，请社会各界对我司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情况进行监督。
	企业名称
	潍柴电力设备有限公司
	法人代表
	张更生

	企业所在地
	潍坊市高新区福寿东街197号甲
	联系人
联系方式
	赵明远
13406686803

	使用的有毒有害原料
	名称
	数量
	用途

	
	水性漆
	4.8吨
	发电机组表面喷漆

	
	固化剂
	0.96吨
	发电机组表面喷漆

	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
	名称
	数量
	浓度

	
	挥发性有机物
	511k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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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危险废物的产生和处置情况
	2020年公司产生危险废物15吨，分类收集后暂存于园区危险废物暂存库，全部委托济南德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中再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等危废处置单位进行安全环保部处置。

	依法落实环境风险防控措施情况
	公司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已于2019年8月20日在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备案，每年组织员工演练，持续优化应急预案有效性，不断提升员工应急处置能力。



